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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法制建设历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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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法制建设的百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困难中艰难起步、在探索中收获

成功、在挫折后恢复重建、在新时代赢得辉煌的百年。这一百年历程，大体可以分为摸索与尝试、初

创与严重挫折、恢复与发展、深化与创新四个基本阶段。百年法制建设积累的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主要

有：既要坚持厉行法治，又不能排斥政治、德治、自治的作用；既要坚持党对法治的领导，又要保持

党的廉洁和清醒，不断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能力；既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又要善于传承和借鉴；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又要搞好统一战线；既要坚持法治服务大局，

又要遵循法治建设和发展规律；既要坚持法治建设的政治方向，又要坚持法治基本价值；既要搞好顶

层设计，又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基层创造；既要有法可依，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又要提高立

法质量，实现良法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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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以其先进性和代表性，成为中国民主

政治与法治建设的领导核心；以其对法治的孜孜

以求，使法治中国的建设步伐越来越坚定。习近

平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可以得到

启迪和定力。”[1]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新

中国成立 72 周年之际，我们需要回顾、梳理中

国共产党百年法制建设实践的生成轨迹，反思百

年法制建设的得与失，进而有力推动法治中国建

设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新篇章。本文着重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法制发

展历程作概览式描述，在此基础上，提炼、总结

法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未来法制发展提

供镜鉴。 
 

一、百年法制建设的基本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恢弘历史，既是一部中国

共产党带领人民从新中国的站起来、改革开放的

富起来到新时代的强起来的奋斗史，又是一部中

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制的开拓史。百年法制建设，经历了摸

索与尝试、初创与严重挫折、恢复与发展、深化

与创新四个基本阶段。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建设的摸索

与尝试 

从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创建至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百年法制建设的探索

阶段，先后经历了建党早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四个时期。

这一阶段，尚未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在局

部法制建设上进行了大量的摸索和尝试，揭开了

中国法制史的新篇章。 

1. 建党早期(1921 年 7 月到 1927 年 7 月) 

从 1921 年 7 月建党到中共三大之前，中国

共产党一直处于秘密状态。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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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受革命战争环境

所限，法制建设集中在三方面：第一，突出党规

党法的建设。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

二大通过党的第一部正式章程——《中国共产党

章程》。第二，突出党的纪律建设。列宁指出：“无

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

的武器。”[2]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严格依

照列宁主义建党的原则来建立组织、严格纪律。

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的第一个纲领就包含了大量

的纪律要求和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3]，还规定在

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

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此后，每次会议都会

增加、完善党纪方面的内容。中共二大通过的《中

国共产党章程》专门设立了“纪律”一章，共有

九条，对党员应当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作

了严格规定。中共三大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组织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中央组织机构、

职权分工、工作制度等。1925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

四大强调“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

重要的问题”，对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提出明确、

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中共四大通过了《中国共

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主要修改了关于纪律的

规定。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高度

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并一以贯之。第三，大革命

期间，党的工作大多围绕国共合作进行，和国民

党合作期间的一些基本规则，也构成了这一时期

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 年 8 月到 1937

年 7 月)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创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

了破坏旧制度、建设新秩序的尝试，开启了法制

建设的初步摸索，积累了大量法制建设的有益经

验。这一时期法制建设的主要特点：一是以建立、

巩固政权为中心。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

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是中

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政权成立

后，中国共产党就通过法制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主

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新生政权成立后，

捍卫新政权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迅速制定了一

系列制裁与镇压反革命的法律文件。这些法律文

件对维护新生政权、保护人民根本利益发挥了关

键作用。二是以制定法令为首要任务。中央政治

局将“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区政府来对

抗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

法令”作为最紧迫的任务。这一时期，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 120 多部法律、法

令，包括苏维埃国家根本法、民法、刑法、婚姻

法、经济法、劳动法等各方面的法律规范都有了

规定，虽然不尽完善，但是初步建立了具有鲜明

阶级性、时代性的法律体系。三是以建立权力监

督体系为重要内容。苏维埃政权非常重视对权力

的监督。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法规，建立了审计监督制

度，规定由中央审计委员会组织开展财政预决算

审查及各种专项审计等工作。 

3.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1937 年 7 月到 1945

年 8 月)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

革命根据地，集中开展了生机勃勃的法制实践，

在民主政治、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人权保障等

方面进行了诸多富有创新性的尝试，制定了颇具

根据地特色的法律、法令，形成、发展了大量法

制理念和思想。这一时期的法制建设主要有以下

方面：第一，加强政权建设。全民族抗日战争时

期，中国共产党强化了政权建设。一是突出政权

的民主性。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

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1940 年 3 月，中共中

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明确

提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

是民族统一战线的”[4](64)。政权结构包括立法、

行政和司法机关。边区(省)、县的参议会既是民

意机关，也是最高权力机关。政府机关设边区

(省)、县、乡三级。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

等法院的分院，县一级设县法院[5](560)。二是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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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1941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批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实行民主政治，

是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实行议会民

主制度，是最重要的民主制度，边区在乡、区、

县各级选举的基础上，于 1937 年 11 月开始边区

议会选举。1940 年 3 月 6 日，中共中央发出《抗

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政权建设在

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

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三三制”本质就是民

主政治，也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提供

了经验。在抗日根据地政权民主建设上，中国共

产党实行了基层政权直接选举，边区人民创新了

“投豆子”选举等多种朴实、有效的方式来行使

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体现了真实的民主。除选

举权外，罢免权的有效实施也构成了边区政权民

主建设的一大特色。仅绥德一县，就有 227 个乡

级干部，因贪污、办事不公而受到人民的指责或

罢免[6]。三是突出人权保障。根据地普遍重视人

权问题。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

边区保障人权财产条例》、山东省临时参议院通

过《人权保障条例》，这些条例大都规定了“一

切抗日人民，政治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身不

受侵犯之权利”等内容。第二，加强立法建设。

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立法的重要时期。各个

革命根据地都进行了频繁的立法活动，制定和颁

行了 64 个类别、数量达千件以上的法律法规，

涵括了宪法、刑法、民法、监狱制度等内容。第

三，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这一时期，中国共

产党非常重视对领导干部的严格监督。1941 年 7

月，《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通过，这

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中央

法规文件。1942 年春，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全党

普遍整风。 

4. 解放战争时期(1945 年 9 月到 1949 年    

9 月) 

这一时期，解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政权建

设、财经工作和民兵建设。该时期的法制建设集

中在巩固新生政权和完善土地相关法律规定等

两个方面。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法制建设主要

沿用抗日根据地的法律制度，对确保解放战争的

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法制建设的

初创与严重挫折 

从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百年法制建设

的初创与严重挫折阶段。该阶段，可以划分为两

个时期。 

1. 法制初创时期(1949 年 10 月到 1957 年   

6 月) 

这一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后到 1957 年 6 月反

右派斗争扩大化。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党

的地位、角色、任务均发生根本变化。巩固和建

设新中国，迫切需要法律保障。中国共产党提出

要依法办事，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方

针，对建立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探索，为

社会主义法制提供了源头活水，初步奠定社会主

义法制的基础。这一时期，法制建设主要有以下

方面： 

第一，废除了国民党伪法统，制定了《共同

纲领》。新中国是以先破后立的方式建立的。这

一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摧毁旧制度，建立新

制度。1949 年 2 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废除

国民党六法全书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

明确宣布将国民党政权制定的所有法律全部废

除，同时规定在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发布以前，

人民司法机关审判案件应以共产党的政策以及

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发布的各种纲领、法

律、条例和决议为依据。这一重要指示，阐明了

新旧法律的界限，表明了新中国法律的价值取

向。9 月 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执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职权，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并解释国

家的法律，颁布法令。 

第二，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新中

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将立法工作提上议事

日程。1951 年 2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1954 年 9 月，

“五四宪法”通过。这一时期，在党的建设、司

法制度、法学教育与研究等诸多方面，都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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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丰硕的成果。我们将在后文详述。 

2. 严重挫折时期(1957 年 6 月到 1978 年   

12 月) 

从 1957 年 6 月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至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百年法制建设的严

重挫折时期。这一时期长达 20 来年，民主法制

建设处于停滞和削弱的状态。特别是“文化大革

命”十年内乱，使国家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党和

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给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法

制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具体表现在以下   

方面： 

第一，民主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从 50 年

代后期开始，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渐不正常，

个人专断、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现象滋

长，对民主法制建设产生了严重侵蚀。 

第二，法律虚无主义观念占据统治地位。

1966 年“文革”爆发，受极左思想之影响，对中

国传统的和苏联的法学理论进行全面否定，致使

法律虚无主义蔓延，全国各个政法院校相继被撤

销，法学彻底变成“绝学”①。维持社会治理的

主要方式是靠开会、群众运动，而不是依靠法制。

基本的法律理论和原则，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

进行批判。宪法失去权威，法律被普遍蔑视，形

同虚设。 

第三，立法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一是整

个社会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从 1957 年到 1976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内，

仅仅在 1960 年 4 月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1975 年 1 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

年宪法)。第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没有举

办过任何一次会议，地方人大也是如此。全国人

大常委会 20 年内才制定了 460 多件法律和其他

法规，仅相当于 1951 年全年的立法数量。二是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陷于瘫痪。从 1966 年开始，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停止工作。“文化大革命”

期间，政协也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 

(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法制建设的恢复与发展 

从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也是百年法制建设的

恢复重建、发展成熟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冲

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明确把发扬

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到重要的历

史日程，从此法制发展逐步走上正轨，法制建设

迈入快车道。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依法

治国的基本方略，开展了法制领域各项改革，实

现了从法制建设新时期到依法治国新阶段的历

史性飞跃。这一时期，法制建设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开启了依法治国新征程。一是提出了

依法治国的新理念。1978 年 12 月 6 日，李步云

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

平等》一文，率先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问题。

12 月下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保障人民

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

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

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1979 年下半年开始，学术界

开始发表论述法治的文章。12 月 2 日，李步云在

《光明日报》发表《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一文，

由此开展了法治和人治的大讨论②。1994 年 12

月 9 日，曹建明进入怀仁堂讲解“国际商贸法律

制度与关贸总协定”。在这次法制讲座开始前的

讲话上，江泽民首次提出“以法治国”。1996 年

2 月 8 日，江泽民在第三次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

座结束时的讲话上，将“以法治国”改提为“依

法治国”，并首次阐述了“依法治国”的具体内

涵是“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各项工

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实现国家政治生活、

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就是广

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

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

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就是逐步实现

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7]。二是深化

了依法治国的认识。1989 年 6 月，十三届四中全

会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要抓紧进行。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提出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

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

发展。1996 年 3 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明确

了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8]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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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一项重大方针，并提出了任务和具体要求。

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依法

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将依法

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

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大，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

国家到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从“法制”到“法

治”，中国用了近 20 年的时间。依法治国方略，

是法制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更是国家治理发展

的必然要求[9]。1999 年 3 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10]，使其正式成为国家意

志。党的十六大报告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

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

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

实尊重和保障”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

标之一，要求到 2010 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11](15−26)。十六大报告还指出：“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2007 年，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处处闪耀着法治的光芒。整

个报告中，“依法”两字出现了 21 次，“法治”

出现了 18 次。 

第二，改革和创新了立法体制。1979 年 7 月，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订地方组织法，确定县

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赋予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

1982 年宪法肯定了 1979 年地方组织法的规定。

1982、1986 年地方组织法经历两次修改。2000

年 3 月通过了立法法，建立了完善的立法体制，

使我国立法工作进入更加科学、更加民主、更为

规范的新时代。2015 年修改立法法，赋予所有设

区的市地方立法权。2018 年 3 月，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增加了设区的市制

定地方性法规之规定。 

第三，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有法可依，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前提和重

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

“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十五大报告提出，到 2010 年

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十七大提

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11 年

3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宣布，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经过长期努力，

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生

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

截至 2011 年 8 月底，中国已制定宪法和现行有

效法律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 600

多部[12]，基本和主要法律已经制定，各个法律部

门已经齐备，这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大成

果。哈佛法学院教授威廉•阿尔弗雷德曾说，改

革开放后，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是“具有历史性

意义的事件”[13]。 

(四) 新时代法制建设的深化与创新 

从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开始，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也是百年法制

建设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阶段。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

长治久安、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厉行法治，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法制建设不断取得历史性创新

成就，实现历史性伟大变革。这一时期，法制建

设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

新时代。一是全面启动法治中国建设。首先，提

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总目标。十八大以来，党和

国家在法治建设的目标上，共提出过“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依法治国”“建

设法治中国”四个概念。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依

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七大提出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习近平在 2013 年 1 月 7 日

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作出的指示中明确提

出的③。“法治中国”概念，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总

规划总蓝图[14]，是习近平对法治理论的重大创

新。其次，确立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总体框架。《法

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 年)》《法治社会

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 年)》《法治中国建设规

划(2020—2025 年)》陆续出台。这些重要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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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明确了法治中国发展的格局和方向，搭建

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四梁八柱。二是深化全面依法

治国。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基本方略。这一重大认识在党的十八大之

后的历次重大会议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升华。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

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

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2014 年 10 月，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开创了党的历史上中央全会专门研究部署法治

工作的先河，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顶层设

计，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

《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

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

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方面。《决定》还为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制定了路线图、施工图。2015 年 2 月，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

讲话中，集中论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逻辑关

系，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三大战略举措之一。

2017 年 10 月，十九大报告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推向新阶段，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国家治理

的深刻革命”。十九大提出了成立中央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等重大举措。2018 年 3 月，中

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成立，这些都是法治

建设的重大组织成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

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能力”作为 13 个重要任务之一，并位居第三。 

第二，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回答

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

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

含着丰富的法治理论，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

法治领域的理论创新[15]。2018 年 8 月 24 日，在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

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2020 年 11 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正式

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

回答了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这一重大思想具有时代性、实践性、系统性，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推动着法治

中国建设不断迈上新高度。 

第三，完善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新时代我

国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统计，我国现

行有效法律为 277 件、行政法规为 610 件
④
。除

编纂《民法典》外，其他方面的重要法律也陆续

得到制定或修改。如在国家安全方面，中国共产

党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2014 年出台《反间

谍法》，2015 年出台《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

法》，补齐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法治短板；2020 年

6 月，制定了《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10

月，通过了《生物安全法》。在重要民生方面，

2016 年出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8 年修

改《个人所得税法》，2019 年制定《基本医疗卫

生与健康促进法》。在环境保护方面，先后修改

《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海

洋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海洋环境保

护法》等法律；2020 年 12 月通过了《长江保护

法》，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全流域的专门法。 

第四，平安中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新时

代，习近平提出了建设平安中国的战略目标。党

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就。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

的“两大奇迹”，中国之治的优势更为彰显。2019

年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的满意度达到 97.38%，人

民群众的平安质感不断增强。在平安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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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

治理，特别是坚持依法治理，用法治思维方式处

理社会问题和矛盾，全面提升了平安中国的建设

水平。 

 

二、百年法制建设的内容进展 

 

百年法制建设的内容进展，主要包括宪法及

其相关法、民事法律、行政法、经济法、刑事法

律、司法与诉讼法建设的推进，党内法规建设的

推进，反腐保廉制度建设以及法学教育与法学研

究的推进。 

(一) 宪法及其相关法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宪法及其相关法的

探索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政权的本质是

“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属于“工

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从 1931

年 11 月到 1934 年 1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

三次民主选举，并颁布了选举法细则，许多地方

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 80%以上。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宪法及其相关

法的曲折发展 

一是《共同纲领》的制定。新中国的法制建

设，开始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简称《共同纲领》)的制定。《共同纲领》第 17

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派一切压迫人民的法

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

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共同纲领》起到了临

时宪法的作用，其与《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人

民政协法》构成了我国 1949 年至 1954 年这一时

期的根本法[16]。二是 1954 年宪法的制定。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

票通过了“五四宪法”。“五四宪法”确立了新中

国的国体和政体，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

务，是一部“人民宪法”。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

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五四宪法”奠定了新

中国宪法体制的基础，标志着法制中国建设迈出

了关键一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还制定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

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

法》等重要法律。三是 1975 年宪法的制定。1975

年 1 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 1975 年

宪法。1975 年宪法诞生于“文化大革命”期间，

不管是基本原则，还是具体内容，都有明显的  

倒退。 

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宪

法的新发展 

1982 年 4 月 4 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

过并颁布了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

“82 宪法”。“82 宪法”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的基础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制定的一

部好宪法，在我国宪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7]。“82

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

制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4. 新时代宪法及相关法的全面深化发展 

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依宪治国，

宪法实施达到了新高度。一是完善了宪法以及相

关法。201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立法法》

《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2018 年 1

月，十九届二中全会提出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

议。3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次修宪是现行宪

法颁行以来修改幅度最大的一次，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设立了监察委员会。2020 年修改选举法，适

当增加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名额基数。二是强化宪

法权威。规定每年的 12 月 4 日为“国家宪法日”；

建立宪法宣誓制度；严肃处理了辽宁拉票贿选等

大案，维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威和尊严。

三是加强宪法的统一实施。首先，加强宪法监督。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

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2018 年 3

月 11 日，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 44 条将全国人大法律委

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同年 6 月，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全国人大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明确

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具有保证宪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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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强宪法监督、进行宪法解释、推动合宪性

审查和加强宪法教育等职责。其次，加强备案审

查。通过健全备案审查制度来加强宪法监督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的一个鲜明特点。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了“健全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

审查制度”。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了“要加强备

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

备案审查范围”。十九届四中全会则进一步要求

“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

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二) 民事法律 

百年来，民法的发展，在形式上可以总结为

一部追求有中国特色的伟大民法典的历史；在实

质上可以被归结为一部民法(典)作为国家治理基

本工具的观念在曲折中不断深入人心的历史[18]。

我们从婚姻家庭法、民法的法典化等方面加以 

展开。 

1. 婚姻家庭法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婚姻家庭法制建设集

中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婚姻家庭法制建设的重要

形成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以下

简称《婚姻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

(以下简称《婚姻法》)先后公布实施。《婚姻条例》

《婚姻法》都采取章节结构，用语规范，确定了

婚姻自由的原则，对结婚、离婚、财产等作了细

致规定。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婚姻家庭法制建

设进一步成熟。婚姻自由、婚姻自主，是这一时

期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边区还制定了实行男女

平等的财产继承法。新中国成立后婚姻家庭制度

的基本原则，大都沿袭了这一时期的规定。 

在法制初创时期，婚姻家庭法制建设得到进

一步发展。1950 年 5 月 1 日，《婚姻法》正式实

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具有基本法

性质的重要法律。毛泽东认为，婚姻法是仅次于

宪法的国家根本法。起草新婚姻法被提到新中国

制度建设的高度，作为迎接新的人民政权工作的

一部分[19]。《婚姻法》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

主义婚姻制度，正式提出“实行男女婚姻自由、

一夫一妻制、男女权利平等”，深刻推动了妇女

解放事业的大发展。 

进入新时代，婚姻家庭法制建设迎来新发

展。2015 年 12 月 27 日，《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通过，标志着“一

孩时代”的结束、“二孩时代”的开始。同年，

出台《反家庭暴力法》。 

2. 民法典的制定 

编纂一部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

几代人的夙愿。毛泽东提出：“不仅刑法要制定，

民法也需要制定。”[20]从 1954 年至 1958 年，立

法机关对民法立法作了大量工作，掀起了第一次

民法立法高潮，起草的草案及有关研究资料累积

约 950 万字[21]。1986 年 4 月 12 日，第六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民法通则》，

1999 年制定《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

《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等重要民事法律先

后制定，中国民法制度逐渐成熟，为《民法典》

的编纂提供了条件。经历了 1954 年、1962 年、

1979 年和 2001 年的四次酝酿，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法

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

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

大成果[22]。《民法典》共 7 编 1 260 条，在新中国

历史上，是一部字数最多、篇幅最长、涉及最广

的宏大法律，是民事法律规范的集大成者[23]。《民

法典》是民事法律制度研究的终极成果，是民法

学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三) 行政法 

1. 土地法律法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行了土地法制建设

的探索。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的

根本问题。土地革命最早在海陆丰根据地开展，

1927 年 11 月，海陆丰人民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11 月 13 日，在陆丰召开的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

《没收土地案》[24]。1927 年 12 月，以毛泽东为

前委书记的湘赣边界特委颁布了《井冈山土地

法》，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肯定了农民获得土地的

权利，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也是开天辟地

的创举。1929 年 4 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

土地法》，同年 7 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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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4](39)。以上两个文件，

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修订为

“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和地主阶级的土地”，并提

出了“抽多补少”的具体分配原则。1931 年，通

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该法第一条

就开宗明义地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

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一律无任何

代价地实行没收，……雇农、苦力、劳动贫民，

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利。”根据地

的土地法律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支援革命、

保卫红色政权的热情。 

减租减息是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土地

的基本政策。1941 年 1 月 28 日，中共中央颁布

《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 月 6 日作

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

示》，将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

田”的政策，并提出进行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和

方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大改变。

1947 年 9 月 13 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

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

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

制度，彻底平分土地的基本原则。这是抗日战争

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公开颁布的第一个土地制度

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土地法制建设的

发展。1950 年 6 月 2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通过《土地改革法(草案)》，彻底结束

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该法

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

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

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

路。” 

2. 法治政府建设 

政府为谁而建，政府如何建设，这是百年法

制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探寻的重要问题。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法治政府建设主要集中在以下方

面：一是突出政府为民。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

要为民服务，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二是突出对干部、权力的约束。《陕甘宁边区施

政纲领》指出，人民有权利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

公务人员的非法行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法

治政府建设进入了快车道。一是法治成为政府建

设的基本要求。1987 年 4 月，全国政府法制工作

会议第一次提出了政府法制。1993 年，政府工作

报告第一次提出“依法行政”。2004 年国务院政

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法治政府”概念。二是

加强了法治政府建设的顶层设计。2004 年 3 月

22 日，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

要》，明确提出了“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

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11](4)。 2008

年 2 月，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确立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

原则和重点任务。3 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2010 年，国务

院出台了《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

确了法治政府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三是重要

行政法律法规陆续制定。1989 年制定颁布了“民

可告官”的行政诉讼法。1990 年《行政复议条例》

的颁布，标志着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1994 年，

《国家赔偿法》通过，1999 年《行政复议法》颁

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许可法》《行政

强制法》先后制定。 

进入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实现了全面发

展。2015 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了《法治

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明确到2020

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

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法

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十八届

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

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

治政府的六项核心指标。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依法设定权力、行使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

依法调控和治理经济，推行综合执法，实现政府

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十九大以来，法治政府

建设迈向新征程。2020 年 11 月，中央依法治国

工作会议强调，法治政府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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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要率先突破。 

(四) 经济法 

法是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经济法尤其如

此。中国经济法制的发展始终同中国经济的发展

紧密联系。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法制建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应对国民党当局的疯

狂围剿和经济封锁，苏维埃政府领导根据地军民

开展经济建设，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方面，出

台了一系列法律和有关制度，通过了《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

政策的决定》等重要法律文件。全民族抗日战争

时期，边区政府制定了劳动法规，颁布了一系列

改善工人待遇、保护工人权利和调整劳资关系的

办法，既有利于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也照顾到雇

主、资本家的合法权益[5](562)，做到劳资两利、公

私兼顾。1944 年 9 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出

台了《关于保护农村雇工的规定》，对女工童工

限定工作量、适当确定工资。为促进经济建设，

根据地政权颁布了规范根据地金融秩序、打击走

私等方面的法律和规定，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

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2.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的经济法制建设 

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是 1978 年国家实行改

革开放以后才兴起的[25]。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经济

法发展的直接动力。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法制便出现

了立法的高峰期，涉及市场经济领域的法律密集

出台。1993 年，《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先后出台。1994 年，《广

告法》颁行。 

(五) 刑事法律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刑事法律法令的 

探索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刑

事法制的探索。1933 年，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

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以下简

称《训令》)，严肃查处各类腐败案件。《训令》

规定：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

人员，贪污公款达 500 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

元以上 500元以下者处以 2年以上 5年以下监禁，

100 元以上 300 元以下者处以 2 年以下监禁。1934

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

指出：“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

是极大的犯罪。”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从革命

根据地的法制实践看，刑事法占重要的地位。这

一时期刑事法律的重心是锄奸反特，兼顾惩治盗

匪。陕甘宁边区通过了多部法令，对刑事被告人

的宪法性权利、诉讼权利给予较为全面的保障。

除刑事实体法之外，还制定了《边区刑事诉讼条

例草案》等刑事程序法。根据地政权还颁布了规

范根据地金融秩序、打击走私等方面的法律和规

定，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刑事法律的发

展与挫折 

新中国成立后至 1979 年刑法典通过和实施

以前，我国没有颁行统一的刑法典，单行刑法也

屈指可数[26]。这一阶段的刑事法律的主要特点

为：一是刑事司法以维护政权为主要目的。法制

初创时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惩治反革

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二是司法机关依

靠零星的单行刑法甚至刑事政策惩治犯罪行为。 

“文化大革命”期间，单行刑法也被摒弃，

刑事司法主要依靠政策。例如，1967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

六条”)。“公安六条”仅仅用一个临时性规定，

就把“以言治罪”和思想犯罪制度化、法律化，

严重破坏法治。 

3. 改革开放后，刑事法律建设的新发展 

一是主要刑事法律相继制定。邓小平强调：

“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

制定出来。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

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1979 年新中国

第一部刑法通过，共有条文 192 个，罪名 129 个。

1997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进行了全面修订。

这一时期，全国人大相继颁行了《刑法》《刑事

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同时重建检察制度，使得

刑事诉讼的框架基本健全[27]。二是不断强化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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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2007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收回了

死刑复核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

部门于 2009 年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刑事被害

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 

(六) 司法与诉讼制度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司法与诉讼建设的

摸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创建

司法系统、完善司法制度。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一

整套司法机构。中央设立了司法人民委员部、国

家政治保卫局、临时最高法庭和各级裁判机构，

并制定了司法机关的组织条例、裁判规则、司法

程序等；在地方设置了裁判部、工农监察部；建

立劳动法庭，具体处理劳资纠纷。此外，军队还

设置了军事裁判所。根据地普遍建立各种学校，

培养干部和各类人才，仅在中央根据地，就有   

2 000 多名干部专门从事司法工作。司法人民委

员部颁布了各种法律文书样式，统一规范了各种

公文案卷，形成了有浓厚苏区色彩的司法制度。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调解的普遍运用是根

据地法制建设的一个鲜明特点。作为陕甘宁边区

法制建设的主要领导人，谢觉哉提出的强化调解

(调解包括民间调解、政府调解、审判调解相结合

三种方式)，对边区法制建设影响深远。陕甘宁边

区政府发布了《关于普及调解的指示》，边区高

等法院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民刑事调解条例》，

大力倡导调解解决纠纷。“调解工作，则成了司

法工作中的被重视的主要工作方式，民事案件，

我们是采取调解的，就是刑事案件，除汉奸、反

革命比较严重者外，我们也是采取调解的办 

法。”[28] 1944 年边区政府机关报《解放日报》发

表社论，推出了“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审

判方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调解。 

解放战争时期，检察制度得以恢复(1942 年 1

月，边区政府决定裁撤检察处及各县检察员)。

1946 年 4 月，边区政府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  

议决定：由检察机关负责执行检察人民和公务 

人员违法行为的职权[29]。会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

高等检察处。分区设高等检察处分处，县设检  

察员。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司法与诉讼制

度的曲折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 1957 年 6 月反右派斗争

扩大化这一时期，司法领域建设成就显著。1951

年 4 月成立了最高人民法院和六个分院，同年制

定了《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设立了

各级检察机关。1954 年成立了法律顾问处，律师

协会 19 个，从业律师将近 3 000 人。1951、1953

年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进一步促

进了全国司法工作的开展。 

从 1957 年 6 月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至 1978 年

12 月，司法机关被合并或者取消。1954 年 4 月，

司法部和监察部被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撤

销。人民检察院于 1975 年被正式撤销，直到 1978

年宪法规定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1958 年开始，

公检法机关合并为公安政法。1959 年，公安部被

撤销。 

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司法与诉讼制度的恢复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司法系统并启动

中国司法改革。1978 年，全国人大决定恢复人民

检察院；1979 年，司法部得以恢复，同年律师制

度开始恢复，并于 1986 年进行了全国第一次律

师资格考试。1999 年 10 月、2005 年 10 月、2009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三个法院改革五年

纲要。 

4. 新时代司法与诉讼制度的全面创新和  

发展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法治领域进行了

广泛、深刻的改革，法治改革的力度、广度、深

度前所未有。法治改革领域，司法体制改革是重

中之重。习近平强调：“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

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加强领

导、协力推动、务求实效，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

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更好坚持党的领导、更

好发挥我国司法制度的特色、更好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17](59)习近平指出，司法体制改革要“坚

持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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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管理。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设立跨行

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区域案

件；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庭，审理跨行政区域

的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这些重要改革，有力

推动了司法公正，有效提高了司法公信力。在建

立健全法治领域制度的同时，2013 年劳动教育制

度、收容教育制度得以废止。这是中国法治建设

的重大进步。 

(七) 党内法规 

百年来，党内法规始终和党的建设同频共

振，以党内法规建设为主的制度治党实践贯穿于

法制建设的各个阶段。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法规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开始了党内法规

的摸索。中共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

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实践的开始。

“党内法规”一词最早由毛泽东提出。1938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

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并使用了“党内法

规”的概念，他指出“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

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  

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 

动”[30]。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

告》中用到“党的法规”概念，指出“党章、党

的法规，不只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

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为的方法，规

定党的建造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 

则”[31]。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党内

法规的概念，还制定了不少党内法规，并初具规

模，例如《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中央巡视条例》等。该时期的党内法规以纪律

性、革命性、保密性为主要特征，为党夺取社会

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法规建设

的发展和挫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围绕党的领导和

党的建设出台了一大批党内法规制度[32]。这一时

期，党内法规的重点是如何处理党和政府的关

系。先后制定了包括《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人民政

府成立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

作领导的决定》在内的指示与决定。法制严重挫

折时期，党内法规建设也遭遇重创。这也为中国

共产党通过依规治党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经验

和教训。 

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党内法规的建设 

这一时期，出台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初步形

成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在 1978—2011 年，中

央一级发布并被收录的党内法规有 250 件左   

右[33]。1990 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

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

正式文件中使用“党内法规”的名称。2012 年，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出台，标志着

党内法规的制定走上法治化、制度化轨道。1991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设立法规室，并于 2012

年 6 月更名为中办法规局。 

4. 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实现新飞跃 

一是依规治党的地位不断彰显。习近平开创

性提出“依规治党”，并指出：“加强党内法规

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

策。”[18](169)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与

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并将其作为全面依法治国

的基本方略之一。二是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

制度体系。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建设的步伐明

显加快。从 2012 年 10 月到 2021 年 1 月，先后

颁行了 68 部中央党内法规。2013 年 5 月，中共

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

国共产党拥有了正式的党内“立法法”。2016 年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

出台，首次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明确为 1+4 结构，

即在党章之下分为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

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和党的监督保

障法规制度四大板块。2018 年 2 月，中共中央印

发《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

—2022 年)》，对今后五年内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

行了顶层设计。截至 2021 年 5 月，全党共有中

央党内法规 210 部、部委党内法规 162 部、地方

党内法规 320 部[34]。 

(八) 反腐保廉 

反对腐败，倡导廉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政治底色，也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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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腐

败，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各个阶段，推动

和加强反腐保廉，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腐保

廉制度体系。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腐保廉的探索 

在建党早期，1926 年 8 月，中共中央扩大会

议制定了第一份反腐败文件，即《坚决清洗贪污

腐化分子》的通告，指出对贪污的行为“务须不

容情的洗刷出党”[35]。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成

立早期，就严厉惩处贪腐行为。1932 年 5 月 9 日，

谢步升被执行枪决，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腐败分子。1934

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

指出：“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

是极大的犯罪。”[36]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严厉打击贪

污腐化行为，对贪污腐败坚持零容忍。惩治黄克

功、肖玉壁的枪声，向全国抗战军民宣示了中国

共产党从严治党、不包庇犯罪干部的决心，也为

将来的新中国树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中国共

产党通过从严治党、厉行廉政，一方面使得根据

地政权成为当时最为廉洁的政府，另一方面也赢

得了民心，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反腐保廉的  

发展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注重用法制化手段严

肃处理党内违法违纪行为。从 1951 年底到 1952

年 10 月，在党政机关开展了“三反”“五反”运

动，公开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保持了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1952 年 4 月 18 日，《惩治贪污条

例》通过，标志着从严治党、依法治党迈上新   

台阶。 

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反腐保廉的深化 

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

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要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

利的行为和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

风。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强调从思想和制度建

设两个方面来实现反腐保廉。 

4. 新时代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反腐败、怎么反腐败”

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

利。习近平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

廉党内法规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201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

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

败现象”。2015 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全

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将加

强重点领域立法，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2018

年以来，反腐败立法工作明显加快，宪法修正案

用五个条文确立了国家监察体制；制定了《监察

法》；修改了《刑诉法》，对外逃贪官专门作出规

定；颁布了《政务处分法》。同时，《党内监督条

例》《纪律处分条例》等先后制定或修订。国法

和党规相互衔接、共同推进，开创了法治反腐的

新局面。 

(九) 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学教育与研究的

起步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等

地创办了一批学校和研究机构。1940 年 7 月，成

立行政学院，开设法律系。这是中国共产党正式

创办政法教育机构的开始。1941 年创建的延安大

学设立法学院，成为第一个红色法学教育机构。

在解放战争时期，政法教育迅速发展。1948 年，

东北行政学院设立司法系。1949 年，中原大学成

立政治学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法学教育呈

现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为

斗争服务、办学方式灵活等特点。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法学教育与研

究的发展与挫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废除旧法

的基础上，对法学教育制度进行重大调整。1952

年至 1953 年，根据教育部提出的政法院校“适

当合并并集中”的原则，成立了一批专门的政法

院校。1950 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设立法律系。

1956 年政法院系共计招收学生 2 516 人，占全国

高等学校招生总人数的 1.9%[37]，教师人数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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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 人，比 1949 年增加了 48%。“文化大革命”

期间，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法学教育遭遇灭顶之

灾，所有政法院校均被停办或者解散。 

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法学教育与研究的恢复与发展 

1977 年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湖北财经学院

三所高等院校的法学专业重新开始招生。法学教

育和研究得以全面恢复和发展，法学从冷门专业

变为热门专业。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

拥有法律科系的政法学院和知名大学在数量上

迅速增长，截至 2006 年，15 年内扩张到 600 所，

是原先的 6 倍[38]。到 2014 年，630 余所大学可招

收大专以上法律专业学生，在校学生 60 余万人，

在校研究生超过 10 万人；法学专著 30 年不足 20

本，到 2014 年每年出版近 1 000 种；50 年代仅 2

种法学杂志，现在近 200 种；30 年翻译国外专著

不足 20 本，现在每年近百种；30 年仅有 1 个中

国政治法律学会(60 年代被撤销)，现在有 50 多个

专业研究会。 

4. 新时代法学教育与研究的全面发展 

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谋划法治、

布局法治，法治成为治国理政最大的规矩。法学

教育和法学研究迎来发展的良机，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新时代，法学教育与研究的特点主要有：

一是法学教育与研究受到普遍重视，法学研究成

为“显学”。二是法学学科设置合理，法学人才

培养体系不断健全，法治工作队伍不断壮大。

2018 年 1 月，全国共有法学博士点 48 个。三是

法学理论和实务的研究氛围日渐浓厚。以党内法

规为例，目前全国已经有 27 个省区市设立党内

法规研究机构或学术团体，现有党内法规研究

会、研究中心等 82 个，理论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三、百年法制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从最初的 50 多名党员，到拥有 9 500 万名党

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了

百年法制实践和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亦不乏

失败的教训。百年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可以归纳为八个方面。 

(一) 既要坚持厉行法治，又不能排斥政治、

德治、自治的作用 

回眸百年历程，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坚

持厉行法治，坚决摒弃人治思维，党和国家的事

业才能行稳致远。 

坚持厉行法治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必然选择。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法制建设，

将其作为最要紧的任务。短短几年，中国共产党

就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法令。这些法律法

规法令，对制裁与镇压反革命、巩固新生政权、

赢得民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民族抗日

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行“三三制”的民主方

式，建立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颁布一系列重

要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的

法律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

弱变强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厉行法治。在法制初

创时期，第一时间宣布废除伪宪法、伪法统；制

定《共同纲领》，实现了从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向

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性转变；颁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等法律法规，迅速实现了

政权稳定；颁行五四宪法、婚姻家庭法等，实现

了人民基本权益的保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改革是中国的主旋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

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形成姊妹篇，充

分印证了法治和改革密不可分。在改革中，中国

共产党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积极发挥

法治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的作用，及时

用法治确认改革成果，实现了法治和改革相统

一、相衔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沧海变桑田的巨大改变，和

中国共产党重视法治有莫大的关联。 

坚持厉行法治是汲取历史教训的必然选择。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治盛行，废弃法治，国

家法律制度被严重破坏，导致无法无天，党和国

家付出了沉重代价，教训非常惨痛和深刻。十年

“文革”的重大失误，根本原因在于对社会主义

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检

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原则受到质疑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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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39]。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在缺乏有效监督制

约的情况下，党和国家难以预防和制止“文化大

革命”的发生、发展，以致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1957—1978 年法制的严重挫折，深刻告诫我们：

厉行法治是建党、建国、富国、兴国的必然选择；

治国理政须臾离不开法治。正如习近平所指出

的：“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

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

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

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

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

民怨。”[40]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具有诸多

优越性，没有法治是万万不能的，但法治也不是

万能的，需要政治、德治、自治的共治，才能更

有效。政治、德治、自治和法治不是非此即彼、

水火不容的。以德治为例，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

道德的作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也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鲜明特点。全面依法治国

要坚持法治和政治、德治、自治相结合，方能确

保我国社会既有秩序又有活力。 

(二) 既要坚持党对法治的领导，又要不断改

善党的领导 

百年法制建设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必须坚持

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没

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41]党的

领导是法治建设、发展的根本保证。第一，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法治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专

政只有通过作为其指导力量的共产党来领导方

能实现。毛泽东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

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

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

主要纲领。”[42]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共同纲领》、“82 宪法”，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人

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保证了法治为民。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

将人民至上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只有在党的领导

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

实现。通过立法保障人民基本权益，是贯穿百年

法制四个不同阶段的共同主线。第三，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保证了法治的持续和深入发展。法制建

设的百年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历史。正是在党的领

导下，法治经历了从不被重视到成为治国理政的

基本方式，法治现代化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法治领

域改革还有不少难啃的硬骨头，法治建设征程中

还有不少新的“娄山关”“腊子口”亟待我们去

征服。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生

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最根本的原

因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必须注重改善党的

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

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互为因果、一体两

面。从百年法制历程来看，凡是党的领导得到加

强的时期，法制事业就会得到较大的发展；凡是

党的领导受到破坏的时期，法制事业就会陷入低

谷。如中国共产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现三次

“左”倾错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领

导被削弱，随之而来的是法制的不彰或停滞   

不前。 

(三) 既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又要善于传承和借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是人类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法治工程。法制建设的百年是中国共

产党带领人民，在困难中艰难起步、在探索中收

获成功、在挫折后恢复重建、在新时代赢得辉煌

的百年。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归结起来就是开

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43]。法制

建设百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道路的实现，必须把握好如下两点： 

第一，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又要

在实践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百年

法制的探索，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法

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过程。以对

民主与专政的认识为例，马克思认为，只要人类

社会的阶级对立还没有消除，那么一切民主都以

专政为前提，即统治阶级民主和被统治阶级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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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相统一。毛泽东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民

民主专政的理论，并结合我国实践，予以发展和

深化。他指出：“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44]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

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

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

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

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45]新中国成

立初期，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启了法制建设的

新纪元；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法制思想，

尤其是创新了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理论；江泽民提

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

要理论，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胡锦

涛创建了科学发展观，创新性地提出依法执政、

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习近平创立了习近平法治

思想，系统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如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建设法

治中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第二，既要善于传承，又要善于借鉴。上下

五千年，我们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这一

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髓和智慧，具有丰富

的法律文化资源。法治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和价

值追求，继承和借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借鉴

不等于全盘照抄，要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历史证明，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法律体系行不通，

移植苏联模式也会水土不服。新中国成立初期，

从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到立法、司法实践，对苏

联法制的学习和移植是全方位的。苏联法制被运

用到中国法制建设的各个方面，比如苏联法重实

体、轻程序的倾向也被我们接受[46]。这种简单、

大量移植苏联法制建设的模式，中断了旧法的历

史传承，带来不少负面影响，对社会主义法制建

设造成很大损害。历史的教训告诫我们，要从我

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出适合自己的

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的有益成果，取其

精华、为我所用。这样，我们才能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

法治基础，才能为世界法治建设提供中国方案，

贡献中国智慧。 

(四) 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又要搞好统一

战线 

从百年法制建设的艰难曲折历程可以看出，

法制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以人民为中心。法治建

设要以人民利益为最终依归。人民就是江山，江

山就是人民。正如毛泽东所言：“为什么人的问

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47]综观

党的法制建设百年历程，在各个历史阶段，人民

群众始终是我们推动法制建设的根本力量和坚

强后盾。 

法治要有生命力，必须坚持人民为主体，解

决人民群众的困苦，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真正表达人民的意愿。第一，法治建设必须坚持

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从《没收土地案》《井冈山土地法》到

《陕甘宁边区土地所有权条例》，为确保农民已

分得土地的所有权，中国共产党密集出台了大量

的土地政策、法律，正是基于维护农民最根本利

益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从革命党发展为执

政党，秘诀就在于从人民所需出发，用法制反映

人民所求。以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的法制建设为

例，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了大量法制探索，

实现了人民真正享有民主，男女平等，官民平等，

人民权益得到保障。根据地生机勃勃，和国民党

统治区的贪腐形成鲜明对比，成为中国的民心所

向，希望所在。第二，法治建设必须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法治的目的是实现人民幸福。中国共产

党始终重视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建

设。以婚姻家庭法律为例，在摸索与尝试阶段，

苏维埃政权就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

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陕甘宁边区政

府形成了完善的婚姻、财产继承制度。在法制初

创时期，新中国通过的第一部基本法律就是《婚

姻法》。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编纂了《民法

典》，制定了《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重要法律，促进了人

的全面发展。 

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同时，还要搞好统一

战线，争取最大多数的支持。毛泽东说：“政治

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

人搞得少少的！”[43]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专题           江必新，戢太雷：中国共产党百年法制建设历程回顾 

 

17

 

个时期，统一战线都是重要法宝。不管是全民族

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还是《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都是中国共产党用法制

方式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范例。2020 年 12 月

21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

一战线工作条例》，再次强化了党对统一战线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五) 既要坚持法治服务大局，又要遵循法治

建设和发展规律 

法治建设要服务于大局。这个大局就是党和

国家建设发展的宏大目标，就是人民和民族的前

途命运。法治建设要以人民利益为最终依归，解

决的是法治的合正义性问题；法治建设要和国

家、民族命运结合起来，解决的是法治的合目的

性问题。从百年法制实践来看，凡是法制建设紧

密围绕革命、建设、改革中心任务展开，服务于

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法制就能得到迅速、显著

的发展。反之，法制如果和革命、建设、改革中

心任务相脱节，法制就会徘徊不前。 

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当局对根据地军民采

取了残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此时，革命根

据地的重中之重是发展经济，首要的任务是发展

农业。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关于经济

政策的决定》等一系列发展经济和振兴农业的法

律、法令，为恢复根据地的经济、保障军民生活、

粉碎国民党的一次次围剿提供了条件。抗日战争

时期，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中华民族到了

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一时期的法制建设，明

显契合了这一主要矛盾转换的需要，呈现出鲜明

的特点：一是严惩汉奸。继 1937 年陕甘宁边区

颁布《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后，各根据地先

后制定近 20 个惩治汉奸条例。二是制定、调整

法律，团结抗日力量。为保护农民抗日的积极性，

同时发动地主阶级联合抗日，各根据地纷纷制

定、调整了相应的土地法律，承认地主土地所有

权，制定减租减息政策。又如，本着调动资产阶

级抗日的积极性，根据地制定了很多劳动法规。

这些劳动法规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在于既要保护

工人利益，又要团结资本家联合抗日。在法制初

创时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法

制建设主要围绕调整新政权与国民党领导的旧

政权之间的关系，确认、维护有利于新政权的经

济关系展开。司法工作以镇压反动派、保护人民

为中心任务。在法制的恢复与发展阶段，国家的

主旋律是经济建设。党的十三大概括、阐发了“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明确了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国

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要求把更多的经济

关系和经济活动的准则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

来。”⑤
这一阶段，《经济合同法》《外资企业法》

《民法通则》《公司法》《对外贸易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等规范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

要法律密集出台。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在更高

的层次上重视法治建设，将法治融入国家建设和

发展的大局之中，提出法治建设要与战略目标相

适应、与其他战略布局相协调、与国家治理现代

化相协同等。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

依托，法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这个主题，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我国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既阐明了

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部署了推进

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48]，深刻揭示了国家

治理现代化每向前一步，法治就要相应地前进 

一步。 

在坚持法治服务大局的同时，也要遵循法治

建设和发展规律。尊重法治发展规律是彰显现代

法治精神的标志。以法治与运动的关系为例。

1983 年 8 月 25 日，为迅速扭转社会治安的不正

常状况，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决定以三年为期，组

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依照“从重从快、一

网打尽”的原则，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为配

合严打，还通过了《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

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对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犯罪分子，可以不受刑事

诉讼法有关期限规定的限制。这些大规模运动在

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值得我们反思。董必武

指出：“没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革命是不会彻

底胜利的，但也有副作用，因为群众运动是不完

全依靠法律的，甚至对他们自己创造的表现自己

意志的法律有时也不大尊重。”[49](332−333)革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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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国共产党需要广泛发动群众，冲击破坏旧

秩序，这样才能确立、巩固和发展新政权。从革

命党转化为执政党后，基本矛盾发生了根本变

化，动辄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突击式执法不

仅不符合法治具有可预期性的重要要求，也会损

害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法制百年的实践，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无不告诫我们，要正确

认识法治的运行规律，遵循法治的发展规律，让

依法而治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旋律。 

(六) 既要坚持法治建设的政治方向，又要坚

持法治基本价值 

法制百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出一条

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其核心要义就是习近平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坚持党的领导、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理论。这三个方面规定和确保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制度属性和政治方向。法制

百年征程，法制建设能在曲折中前进，在挫折后

重振，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坚持了正确的政治   

方向。 

法治建设，既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也要

坚持法治的基本价值。法治的基本价值是指法治

应当有的内在的基本功能和特质，因而也成为人

们评判或检验一国或某一区域的治国理政方式

是否属于法治的基本标准[50]。作为人类文明的重

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基本价值对各国的国

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诸如依法治

理、权力监督制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

定、公平正义、意思自治等，都是人类文明在法

治领域的具体体现。百年法制建设的历程，也是

党不断探索、坚持、发展重要法治基本价值的历

史。例如，法治的基本价值是限制公权，保障私

权。监督制约权力是贯穿百年法制实践的一条主

线。1927 年，中共五大就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级的纪律

检查机构。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

产党对权力的监督、对党员的监察，都卓有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创立了权力监督理论。

这一理论将群众监督作为实现民主的路径，民主

党派的监督作为实现民主的有利条件，新闻舆论

监督作为实现民主的外部保障[51]。邓小平强调用

制度、特别是好的制度来实现监督。十八大以后，

中国共产党将依法制约监督权力作为全面依法

治国的关键环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

持和完善党和国家制约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

行的制约和监督。”又如，法治的核心价值要求

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也是党的宗旨的基本要

求。党的百年法制实践的目标就是追求良法善

治，实现实质意义的公平正义。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持法治的基本价

值是不矛盾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法治的基本价

值共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正确的政治方

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法治的基本价

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躯干。中国的法制

建设之前、现在和将来都必须坚持、践行政治方

向和法治基本价值。 

(七) 既要搞好顶层设计，又要尊重群众的首

创精神和基层创造 

综观法制百年历程，中国法制的发轫在很大

程度上是被动的。法治中国是引进型法治向内生

型法治的转型升级，既不同于中国古代和近代的

法制，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与其他社会

主义国家的法治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法治中

国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进程，需要“加强宏观

思考和顶层设计，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发展

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入调查研究，鼓励基

层大胆探索”[52]。 

法治建设要做好顶层设计，同时要尊重群众

首创和基层创造。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一

方面，顶层设计为群众首创和基层创造提供了方

向指引。法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然要涉及

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必须统筹

设计、通盘考虑、突出重点、区分轻重缓急。只

有加强顶层设计，着眼长远目标，才能有效解决

现实中的难题。以解决司法公正问题为例，新时

代以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 20 多项重大

法治改革措施，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了 180 多项

重大法治改革举措。这些改革举措大部分都旨在

推动司法公正。另一方面，群众首创和基层创造

为顶层设计提供了动力源泉。百年法制建设中，

我们取得的每次重大改革和突破，无不凝聚了人

民群众的智慧。法制建设要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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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不竭力量，方能富有动力，永葆活力。这是

百年法制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陕甘宁边区的调

解工作就是一个范例。为了促进调解工作，边区

政府不仅发布了《关于普及调解的指示》，而且

“号召劳动英雄，有信仰的老人和公正人士参加

调解”，把调解推向民间[6]。边区政府的大力倡导

充分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调解的热情。人民群众

纷纷投入调解、踊跃参加调解，创造出很多调解

方法，形成大量有效的调解技巧，例如马锡五审

判方式。法治一经结合人民群众，就会爆发出惊

人的力量。“绥市五区开了两天群众会，解决了

190 件人民纠纷。米脂银城市群众会，只一个星

期的时间，解决了 317 件人民纠纷。”[53]又如，

20 世纪 60 年代初，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枫桥镇

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

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

桥经验”。1963 年，毛泽东批示“要各地仿效，

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从此成为

全国政法工作的一面旗帜。可见，法治建设需要

将顶层设计和群众首创、基层创造有机结合，实

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八) 既要有法可依，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又要提高立法质量，实现良法善治 

百年法制的发展目标，是从有法可依到实现

良法善治。有法可依，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

提高立法质量，实现良法善治是辩证统一的。无

法可依，良法善治将成为纸上的建筑，无法落地。

没有良法善治，有法可依也将成为无源之水，失

去生命力。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法治中国的

价值目标和根本要求。具体而言，有法可依是良

法善治的前提。依法治国，首先要有法可依。从

这个意义而言，有法可依是实现依法治国、良法

善治的基础。有法可依解决的是法律有无、多少

的问题，而良法善治侧重于法律施行的效果，二

者之间是量和质的关系。有法可依，一直是法制

百年建设的前提和重点。为法制建设作出突出贡

献的董必武同志，一直呼吁要按法制办事，他指

出：“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

依法办事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必须有法可

依。其二，有法必依。”[49](487−488)新中国成立后，

经历了 60 多年的努力，2011 年 3 月，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 

良法善治是有法可依的目的。党的十九大明

确提出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良法是法治的本

质特征，善治是法治的价值所在。实现了有法可

依，建成了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仅仅意味

着实现了有形式之法，并不必然意味着实现了

“法”之治。因此，强调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提高立法质量，立管用之法一直是

新时代法制建设的重点任务。 

 

四、结语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百

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前行，

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得到人民广泛拥

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探索中有失

败，前进中有曲折。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关头，

总结百年法制建设，剖析百年法制建设的深刻教

训，提炼百年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对法制建设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正如习近平所指出

的：“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

于创新。”从中国共产党法制百年建设实践中汲

取营养和智慧，必将有助于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的伟大征途上少走弯路，必将有助于推动法

治中国宏伟目标的实现，必将有助于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 当时对法制批判继承之标准是：剥削阶级法制，只能批

判，不能继承；农民革命的法制，只能肯定，不能分析；

革命法制，只能歌颂，不能批判。参见张友渔：《关于

法制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法学研究》1981 年第 5

期。 

② 第一次法治与人治大讨论是 20 世纪 50 年代，结论是要

人治不要法治。 

③ 习近平在《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作出的指示》中指

出：“全国政法机关要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

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

国、过硬队伍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坚持从严

治警，坚决反对执法不公、司法腐败。”载《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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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月 8 日，第 1 版。 

④ 截至 2021年 4月 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闭幕，我国现行有效法律为 277 件。参见：

http://xzfg.moj.gov.cn/search2.html。我国现行有效行政

法规 610 件。参见：http://www.npc.gov.cn/npc/c30834/ 

202101/170eaa5d4a994214aaf88e5dfac97665.shtml。访问

时间：2021 年 5 月 13 日。 

⑤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

计划》(1986—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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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trospective course of CPC's 100-year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JIANG Bixin, JI Tailei 
 

(School of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centennial of CPC's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is a century in which the CPC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start hard in difficulties, to harvest success in exploration, to rebuild after setbacks and to 

win glory in the new era. The 100-year course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groping and starting, 

initiating but being hit, restoring and rebuilding, deepening and innovating. The valuabl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accumul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aw in the past 100 years mainly include that we should strictly 

adhere to the rule of law without excluding the roles of politics, morality and self-governance, that we should 

uphold the CPC's leadership of the rule of law and keep the party clean and clear,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CPC's leadership as well as its leadership level and capability, that we must stick to the socialist road of the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t the same time be good at inheriting and borrowing, and that 

we must conform to the people-centered principle, and at the same time do a good job in united front. 

Besides, we should insist that the rule of law serve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should abide by law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rules, insist on the political 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s 

well as the basic values of the rule of law, and do a good job in top-level design while respecting the 

initiative of the masses and the creation of grass roots. Finally, we should follow laws to form a socialist 

legal system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egislation to realize good law and goo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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